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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 

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

 
日  期：112年 5月 31日(星期三)中午 12時 10分至 13時 20分 

地  點：本校文學大樓 1樓 3103國音教室 

主  席：林晉士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尹芳 

出席委員：杜明德委員、王松木委員、蘇珊玉委員(請假)、王頌梅委員(請假)、唐毓麗委員(請假)、 

張逸帆委員、張玉玲委員、陳貞伶委員、柯博登委員、何立德委員、林明璋委員(請假)、 

施雅軒委員(請假)、劉正元委員、李文環委員(請假)、陳韋銓委員、王萸芳委員、 

吳中杰委員、利亮時委員、謝奇懿委員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貳、 上次會議(111年 12月 14日)決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

提案 提案單位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

一 國文系 新訂本系「國立高雄師範大

學國文系教師評鑑要點」(草

案)，敬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校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經 111 年

12月 23日校務

會議通過。 

二 國文系 本系擬訂定「國文教學碩士

在職專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認

定準則」(草案)，敬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教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經 111 年

12月 21日教務

會議通過。 

三 地理系 擬修訂本系「國立高雄師範

大學地理學系教師評鑑要

點」，敬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校務會

議審議。 

本案經 111 年

12月 23日校務

會議通過。 

四 臺文所 擬修訂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

設置要點及教師評鑑要點，

敬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校務會

議審議。 

五 經學所 修訂本所「教師評審委員會

設置要點」及「教師評鑑要

點」，敬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「教師評鑑要點」

續送本校校務會議審議。 

 

六 客文所 修訂本所「教師評鑑要點」，

敬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校務會

議審議。 

七 語文班 新訂本專班「教師評鑑要點」

(草案)及修正本專班「教師

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，敬

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「教師評鑑要點」

續送本校校務會議審議。 

八 文學院 修訂本院「彈性薪資研究類

教師遴選要點」之遴選評分

表，敬請討論。 

期刊論文「ERIC、HI、ABI、

PubMed、其他具有審查機

制期刊」由 8 分調整為 10

分，餘照案通過。 

照案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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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提案單位：文學院  

案 由：修訂本院「教師升等審查要點」，敬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經本院 112年 3月 14日院教評會議通過。 

二、 因應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修文修正，擬修訂本院教師升等審查要點。 

三、  檢附本院教師升等審查要點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(如附件 AT2~11)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 

提案二  提案單位：國文系  

案 由：修訂本系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師評鑑要點」，敬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案經本系 112 年 5 月 9 日系教評會議審議通過；經 112 年 5 月 23 日院教評會議

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本系教師評鑑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(如附件 AT12~22)。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，續送本校校務會議審議。 

 

肆、 臨時動議—無 

伍、 散會—13時 20分 


